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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教育目標  

本所課程規劃主要目標在於培養生化及分生領域優秀之基礎科學研究人才，除充實學生在專業生化

及分生學上面的知識與能力外，更著重強調本校各主要研究範圍內基礎專業知識，使其具備良好之

跨領域合作與獨立研究的能力，為將來進入博士班深造或進入業界做準備。 

核心能力 

1. 培養生物化學領域知識技能（分子生物學、結構生物學、癌症生物學及化學生物學）及研

究技術。 

2. 提升閱讀整理以及表達研究成果的能力，進而培養發表專業論文、期刊等能力。 

3. 發展跨領域合作以及加強獨立研究的能力。 

4. 產學研發能力。  

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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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本所研究領域及主題看似多樣化，但從化學到生物學都環繞於一個共同的主題—蛋白質。 

未來發展方向與重點，可大略分為三大研究領域： 

一、癌症生物學及蛋白質體學：生物標記、轉錄調控、磷酸化蛋、後轉譯修飾的生物效應等。 

二、新型藥物開發：機制探討、酵素工程、藥物設計及合成等。 

三、結構生物及轉譯醫學：蛋白質結構、電腦模擬、蛋白質間互動等。 

本所優勢 

一、基礎與臨床整合以發展轉譯醫學研究 

二、本校擁有完善的國際合作資源以使本學程邁向國際化 

三、本校成立眾多校院級研究中心供師生進行多方合作與嘗試。 

例如癌症生物研究中心、新藥開發研究中心、中醫藥研究中心、整合幹細胞中心、細胞治療轉

譯中心、多維列印研究中心、免疫醫學研究中心、老化醫學研究中心等等 

研究環境及設備 

本系所位於水湳校本部，而水湳校本部已於 109 年 10 月落成進駐，佔地約 16 公頃，主要建築物有：

卓越大樓、創研大樓、關懷大樓。以推動本校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中長程校務發展目標，水湳校區使

用將以教學、研發與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為主，規劃四大功能分區為：1.教學與推廣教育。2.研發與

產學合作。3.老年醫學中心。4.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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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 
專任教師 

 

佘玉萍教授 / 所長 

•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  

• 研究方向及專長：腫瘤轉移、藥物開發、癌症疫苗  

• 聯絡信箱：ypsher@mail.cmu.edu.tw ; ypsher@gmail.com  

• 聯絡電話：04-22052121 轉 12405 

• 辦公室：立夫大樓 15 樓 

 

張君如教授  

•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分子與醫學藥理學博士 

• 研究方向及專長：癌症生物學、幹細胞生物學 

• 聯絡信箱：mailto:achang@cmu.edu.tw 

• 聯絡電話：04-22053366 轉 6713  

• 辦公室：卓越大樓 13 樓 

 譚明教授 

•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與安德森癌症中心生物醫學研究所

癌症生物學博士 

• 研究方向及專長：細胞生物學、癌症生物學 

• 聯絡信箱：mingtan@mail.cmu.edu.tw 

• 聯絡電話：04-22053366 轉 6709  

• 辦公室：卓越大樓 13 樓 

 

李興國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 學歷：中國北京協和醫科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學博士 

• 研究方向及專長：癌症標靶治療、癌症表關遺傳學 

• 聯絡信箱：xingguoli2020@hotmail.com 

• 聯絡電話：04-22053366 轉 6710 

• 辦公室：卓越大樓 13 樓 

 

何元順教授/中國醫藥大學特聘教授 

• 學歷：臺灣大學 醫學院 生化學研究所  博士 

• 研究方向及專長：癌症生物學與抗癌藥物研發 

• 聯絡信箱：hoyuansn@mail.cmu.edu.tw 

• 聯絡電話：04-22053366 轉 6752 

• 辦公室：創研大樓 12 樓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ypsher
mailto:ypsher@mail.cmu.edu.tw
mailto:ypsher@gmail.com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achang68
mailto:achang@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mingtan
mailto:mingtan@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xli
mailto:xingguoli2020@hotmail.com
https://bmb.cmu.edu.tw/gallery/78
https://portal.cmu.edu.tw/addressQuery.do?id=165691657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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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偉助理教授 

• 學歷：台灣大學 生物科技所 博士 

• 研究方向及專長：分子生物學、抗體工程 

• 連絡信箱：cwlin25@mail.cmu.edu.tw 

• 聯絡電話：04-22053366 轉 6758 

• 辦公室：卓越大樓 13 樓 

合聘教師 

 

洪明奇講座教授 / 校長 

• 學歷：美國布蘭戴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 

• 研究方向及專長：分子細胞生物學、癌症生物 

• 聯絡信箱：mhung@mail.cmuh.org.tw 

• 連路電話：04-22053366 轉 1000 

• 辦公室：癌症中心大樓 9 樓 

 

楊哲彥副教授 

• 學歷：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wan, B.S.、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aiwan, M.S.、University of Texas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ouston, Texas, Ph.D. 

• 研究方向及專長：癌症生物學、細胞/分子生物學、胚胎發育學、神

經生物學、訊息傳導學 

• 聯絡信箱：jyyang@cmu.edu.tw 

• 連路電話：04-22053366 轉 6715 

• 辦公室：卓越大樓 13 樓 

 
 

 

本所研究亮點  網址  及 QR code： 

 

研究亮點 |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cmu.edu.tw) 

 

 

https://www.linscience.com/
mailto:cwlin25@mail.cmu.edu.tw
https://president.cmu.edu.tw/president.html
mailto:mhung@mail.cmuh.org.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jyyang
mailto:jyyang@cmu.edu.tw
https://bmb.cmu.edu.tw/gallery
https://bmb.cmu.edu.tw/gallery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所務會議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6 日明校字第 1110011322 號函公布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特訂定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本

所)所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所務會議由下列代表組成： 

一、當然代表：所長。 

二、教師代表：由本所專任教師擔任。 

三、職員代表：由本所職員擔任之。 

四、學生代表：本所學生代表一名，任期一年。 

學生代表產生方式：由各學生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五、所長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所務會議由所長召開並擔任主席，所務會議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若有其他所務相關事

項，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職務代理人召集之，並擔任主

席。 

第四條 所務會議討論事項： 

一、審議本所務發展計畫。 

二、審議本校法令規章中明訂須經所務會議審議的各項規章（設置辦法）。 

三、所長提議事項。 

四、研討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有關本所之重要事項。 

第五條 所務會議應有全體專任教師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始得開議，實際出席委員之過半數

(含)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所務會議議案之表決，以舉手表決或無記名投票表決。一般議案以舉手表決為原則，特殊

情形必須改用無記名投票方式，可由一人提議，二人以上附議。表決結果，除特別規定者

外，以具表決權之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為通過。 

第七條 所務會議經半數以上代表同意，得設臨時性之專案委員會，以處理某一特定事項。專案委

員會於該專案處理完畢後即行解散。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則依相關法令或本校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及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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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6 日明校字第 1110011322 號函公布 

 
 

第一條 依「中國醫藥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為規劃及審議生物化學暨分子生

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課程相關事宜，特訂定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應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一、主任委員：由所長擔任之，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二、教師代表：由本所專任教師擔任。 

三、校外委員：由所長聘請校外學者、業界或校友擔任。 

四、本委員會得請學生代表列席。(學生代表：班代或其他學生代表。) 

五、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所秘書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會日常及專

案行政事務。 

六、各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工作執掌如下： 

一、規劃、研議、審訂本所開設專業必、選修科目名稱(中、英文)、科目學分數與教學

綱要等。 

二、定期檢討修正系所課程內容、課程結構與發展方向。 

三、新開設課程審議項目：課程與教師專長之配合、與系所發展方向之配合、與現有課

程之關連性等。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應定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所長擔任主席，主席因

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委員為代理人。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須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會議必須有過半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表決須有出席委員之過半數同意，始得通

過。 

二、主席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課程增設、變更或刪除時，課程負責人須填報「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表」，經主管同意

後，依序提各相關課程委員會審查。 

第七條 課程經提本委員會核定後，需提「院課程委員會」，再提「校課程委員會」經提送教務會

議核備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八條 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4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申請轉入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碩博士班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09 日 111 學年度第 5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4 日明校字第 1120002327 號函公布 

 

一、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申請轉所辦法」第五條，訂定「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申請

轉入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碩班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為辦理研究生轉所業務，應組成審查小組，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本

所）主任擔任主任委員，並推薦委員四名。 

三、 

審查小組委員任期一年，工作職掌如下： 

(一)碩、博士生轉所申請之審查。 

(二)核定通過轉所（轉入）審查之碩、博士學生應補修讀課程。 

四、 
申請條件：轉入本所前之碩、博士學生皆須修業滿一學期(含)以上，且轉入之學制須與

原就讀學制相符。  

五、 

申請手續： 

(一)於本校公告期限內，填具「研究生轉所申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相關備審資

料，經原就讀研究所主管同意後，向研究生事務處提出申請。 

(二)審查小組依所訂之資格及文件進行審查，審查結果經本所主任、院長及研究生事務

長同意，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六、 

轉入名額： 

(一)辦理轉所後，各年級具學籍(不含外加名額)之學生總數不得超過當學年度教育部核

定之招生名額。 

(二)陸生轉所辦法及名額，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經核准轉入本所碩、博士班之學生，其在原就讀研究所已修習及格之課程學分，得於

核准轉入之當學期開學前，依「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辦理抵免，並

須符合轉入本所碩、博士班該年級入學學年度之畢業條件，始可畢業。 

八、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所務、院務會議通過，並提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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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獎勵優秀大學生修讀碩博士班課程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5 日明校字第 1120000125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研究所，以期提升本校研究生素質，落實研究

生之培育策略，特依「中國醫藥大學獎勵優秀大學生修讀碩博士班課程辦法」第二

條之規定，訂定「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獎勵優秀大學生修讀碩

博士班課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於 2 年級以上（4 年制以上學系得於 1-4 年級下學期），其歷年

學業成績總平均佔全系（班）前 50％或曾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補助者，得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 

符合申請資格者，須備妥相關資料，向研究生事務處提出申請。 

第三條 錄取名額:依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所碩士班招生名額經所長審議後公布，至多 5

名。 

第四條 甄選程序:成立審查委員會：由所長推薦委員三至五人，並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五條 甄選標準： 

(一)資料審查（佔總成績百分之百） 

附註：同分參酌順序：1.未來規劃 2.成績 

第六條 甄選應備表件如下： 

(一)申請考生個人資料表 

(二)歷年成績單（含排名證明) 

(三)自傳（含讀書計畫） 

(四)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料（如教師推薦函、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個人成就等） 

第七條 通過本辦法甄選之學生且符合下述條件，並參加本所碩、博士班招生考試，經錄取後

始正式取得本所碩、博士班研究生資格。 

(一)本校學則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取得學士學位。 

(二)取得同等學歷報考資格。 

(三)雙主修因加修學系延長一年取得學士學位。 

第八條 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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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09 日 111 學年度第 5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4 日明校字第 1120002326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8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2 日明究字第 1120010660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依據「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暨學位

考試辦法」規定，訂定「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碩士班學位授予暨學位

考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修畢本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請參見每學年畢業學分認定表）。 

（二）畢業前須達本校英文能力鑑定標準，其標準依本校學生英文鑑定實施辦法辦理。 

（三）研究生已完成論文初稿，並於各相關生物醫學會議以口頭報告或壁報論文形式發

表，必要時亦得要求其經資格考核及格。 

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1. 歷年成績表一份。 

2. 論文初稿一份。 

3. 指導教授推薦函。 

4. 論文發表之相關證明文件。 

5. 以「中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或「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比對後之「論文相

似度比對報告書」或「原創性報告」一份。 

三、經本所主管及院長同意後，於考試前一個月報請研究生事務處核備。 

第四條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成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碩士學位考試。 

第五條 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含）以上。

本所學位考試委員建議名單經研究生事務長同意，必要時由校長遴聘之；召集人由委員推

選擔任之，惟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

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3.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第 3、4 小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本所務會議訂定之；惟第 4 小目委員人數不得逾二

分之一。 

三、校內委員由本校符合指導碩士生資格之教師擔任。 

四、本校兼任教師（資格與第二款同）得為校外委員。 

第六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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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核准後，由本所通知檢具繕印之學位論文初稿（繳交實際需要之

份數），送請本所審查，符合規定後，擇期辦理有關學位考試事宜。考試方式，以口試行

之。 

二、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

出席。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

（含）以上參加，否則不得舉行考試；已考試者，其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三、學位考試時，必須評定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

數平均決定。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四、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考

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五、考試委員對碩士學位論文，應就下列各主要項目評定之。 

1. 研究之方法。 

2. 資料之來源。 

3. 文字與結構。 

4. 心得、創見或發明。 

5. 與學位之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6. 是否有違學術倫理 

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第七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依照本校及本所行事曆規定。學位考試得於資格考試同

一學期內舉行，亦得因故延期；惟須在規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舉行。 

第八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學

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

次不及格論。 

第九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本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始得將該生學位

考試成績送研究生事務處登錄，惟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

一日前送達。 

學位考試通過並完成相關畢業手續者，授予理學碩士學位（Master of Science，M.S.）。 

第十條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

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為研究生三親等內親屬或重大利害關係人，應自行迴避不得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或口試委

員，經發現者將撤銷其資格；如已完成口試，則該次口試成績無效；如已授予學位始發現

時，應予撤銷學位並追繳已發之證書。 

第十一

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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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系統流程圖 

選課系統功能 

選課系統作業功能，提供學生直接由瀏覽器進行線上選課作業、課程查詢、加退選作業、開

課明細資料等，且課程之修課人數，可於網頁上直接得知；教師亦可透過查詢，針對同學選

課進行輔導；選課前教師可透過課程大綱管理，介紹課程內容；課程結束後學生可透過問卷

之填答，反應教學狀況。 

 

 

 

選課系統 

打開瀏覽器登入 

選課系統 

任選〔選課主機 

一~選課主機六〕 

登入學生選課系統 

登入 

選課完成 

結束選課系統 

查詢課程 

進行網路選課 

顯示網路選課 

成功課程 

選課前可先至〔課

程資訊系統〕查看

詳細開課資訊 

請閱讀網路選課相

關注意事項及須知 

輸入帳號/密碼 

登入學生選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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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網路選課時段分配 

使用範圍：全校學生 

舊生初選開放時段：112/05/29(一) 12:30 ~ 112/06/02(五) 13:00 

新生、轉學生、復學生初選開放時段：112/08/28(一)12:30~112/08/30(三) 13:00 

加退選開放時段：112/09/11(一)12:30~112/09/25(一) 13:00 

選課事項 學年度 選課開放時段 說明 

學生開始填寫

「教師教學意見

調查問卷」 

111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2/05/29(一) 

13：00 

⚫ 學生開始填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 

⚫ 開放學生查詢課程。 

舊生初選 111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2/05/29(一) 

12：30 

∥ 

112/06/02(五) 

13：00 

⚫ 開放初選及查詢人數 

⚫ 體育選課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課須知 

⚫ 通識選課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詳閱選課須知 

⚫ 生物化學、中醫學概論、生物統計學、分子生物學(醫

學系、中醫學系)為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校本部 2 年

級、1 年級）(必修)，供學生自行選班上課，詳述如

下： 

選課路徑：DB 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校本部)→年級：2

年級、1 年級，加選課程，才算完成選課，選課系統將

不主動選取，超過選課人數上限，以抽籤處理(參考註

五所述)。 

舊生課程志願序

權重選填 

111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2/06/05(一) 

9:00 

∥ 

112/06/07(三) 

17：00 

⚫ 大學部舊生針對選修、通識及體育課程之科目進行志

願選填(研究生除外)。 

舊生初選抽籤 111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2/06/08(四) 

9:00 

∥ 

112/06/14(三) 

17：00 

1.初選超過人數之課程，進行抽籤相關作業。 

2.不開放選課及查詢人數。 

舊生初選抽籤結

果公佈 

111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2/06/15(四) 

12：00 

不開放選課，只開放查詢選課結果。 

全校新生、全校

復學生、大學部

轉學生、秋季班

外籍生初選開放 

112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2/08/28(一) 

12:30 

∥ 

111/08/30(三) 

13:00 

1.開放初選及查詢人數。 

2.體育選課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 

3.通識選課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詳閱選課須知。 

大學部新生、轉

學生、復學生課

程志願序權重選

填 

112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2/08/31(四) 

9：00 

∥ 

112/09/01(五) 

大學部含轉學生針對通識、選修及體育課程額滿之科目進

行志願選填(研究生除外) 

https://web1.cmu.edu.tw/time.aspx
http://cmuope.cmu.edu.tw/
http://cmugen.cmu.edu.tw/
http://cmuope.cmu.edu.tw/
http://cmugen.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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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新生、轉學生、

復學生初選抽籤 

112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2/09/04(一) 

9：00 

∥ 

112/09/06(三) 

17：00 

1.初選超過人數之課程，進行抽籤相關作業。 

2.不開放選課及查詢人數。 

新生、轉學生、

復學生初選抽籤

結果公佈 

112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2/09/07(四) 

9：00 

不開放選課，只開放查詢選課結果。 

全校學生加退選 112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

1-2 週 

112/09/11(一) 

12：30 

∥ 

112/09/25(一) 

13：00 

• 開放一般及通識課程加退選及查詢選課結果，採先

選先上方式辦理。 

• 重補修生選修通識課程，請留意課程查詢系統中每

門通識課程的備註說明及領域分類。 

• 體育課程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課須知。 

• 預研生選修之碩一課程，如無法點選，須填寫紙本

「預研生＆大學部學生選修研究所課程申請表」，並

依簽核流程辦理。 

• 開放跨校學生(校外生)校際選課申請。 

⚫ 註一：通識課程修課要點、選課須知及課程或師資異動公告，請參閱通識教育中心及北港校區網頁，體育課程

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課須知。 

⚫ 註二：所有課程網路加退選時間至 112/09/25(一)13：00 截止，學生應於加退選規定期間內完成選課，逾期不再

受理加退選。 

⚫ 註三：加退選截止後，選課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之課程，應予停開，停開課程由教務處公告，並統一辦理退

選，學生於 112/10/02(一)~112/10/03(二)二天辦理補(加)選課程。前項所稱最低開班人數標準如下：大學部課程

專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一人；大學部課程兼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五人；研究所課程博士班最低開班人

數為二人，碩士班最低開班人數為三人，研究所課程如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得於開學後第三週填具「專(兼)任

教師未達開課人數下限開課調查表」申請。 

⚫ 註四：每日早上 11：30～12：30 為選課系統維護時間，將關閉所有選課系統，請各位同學多多注意。謝謝！ 

⚫ 註五：生物化學、中醫學概論、生物統計學為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校本部 2 年級），供學生自行選班上課，選

課路徑：DB 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校本部)→年級：2 年級、1 年級，加選課程，才算完成選課，選課系統將不主

動選取，超過選課人數上限，以抽籤處理。詳述如下： 

1. 「生物化學 A-1」A 班、B 班、C 班、D 班（英才校區）：星期三 34 節/限醫 2 甲、醫 2 乙、中 2 甲、中 2

乙（必修） 

2. 「生物化學 A-1」E 班、F 班、G 班、H 班（水湳校區）：星期五 34 節/限藥學 2 甲、藥學 2 乙、藥學 2

丙、藥學 2 丁（必修） 

3. 「生物化學 A-1」I 班（英才校區）：星期三 12 節/限中資 2（必修） 

4. 「生物化學 A-1」J 班（水湳校區）：星期一 56 節/限生科 2（必修） 

5. 「生物化學 B-1」A 班（英才校區）：星期一 78 節/限牙 2（必修） 

6. 「生物化學 B-1」B 班、C 班（水湳校區）：星期一 78 節/限營 2、藥妝 2（必修） 

7. 「生物化學 C」A 班（水湳校區）：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公衛 2（選修）、重補修 

8. 「生物化學 C」B 班（英才校區）：星期一 7-8 節/初選限醫工 2（必修） 

9. 「生物統計學」A 班、B 班、C 班（英才校區）：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醫 2、中 2 甲（必修） 

10. 「生物統計學」H 班（英才校區）：星期二 3-4 節/初選限中資 4 必修、牙 3（必修） 

11. 「生物統計學」D 班、E 班、F 班、G 班（水湳校區）：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營 2（必修）、藥 2（必修）、

藥妝 3（選修） 

12. 「生物統計學」J 班（水湳校區）：星期二 3-4 節/初選限護 2 

13. 「中醫學概論 B（選修）」：星期二 3-4 節/初選限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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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校際選課辦法 

本辦法經中華民國 88 年 3 月 31 日召開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教育部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ｏ一六四ｏ八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榮教字第 1000004692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9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77285 號備查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5 日榮教字第 1020002276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9 日文教字第 1070013142 號函公布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利用師資與設備，便利學生選習他校或接受他校學生

選習開設之課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立學院所開授課程為範圍，並以合作互惠交換

選課為原則。選修他校課程，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第三條 校際選課，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該學期限修學分數上限三分之一為原則，但延

畢生不在此限。 

第四條 本校接受選課時，應向他校選課學生收取學分費、電腦實習費、語言教學實習費

或其它之個別指導費，收費比照本校學生收費標準辦理。 

本校與中臺灣系統大學(M6)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得不收取費用。 

選課須於本校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第二週內完成申請程序。 

第五條 接受選課之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將選課學生之成績單送其原肄業學校。未

依規定完成選課申請程序者，其成績不予承認。 

第六條 校際選課之成績考查，依照本校或他校學則內相關條文辦理。 

第七條 校際選課學生必須遵守本校或選課學校有關規章。 

第八條 校際選課須經系、所主管同意，並與他校相互商定後實施，但暑修選課則依本校

學則內相關條文辦理。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教務核備陳請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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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 

中華民國 81 年 09 月 07 日 8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1 年 10 月 07 日教育部台（81）高 55021 號核准通過 

中華民國 91 年 08 月 23 日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31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1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246029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3 日本校榮教字第 097000361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1 日榮教字第 100000448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6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00069921 號函准予備查 

（第 5、6、11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1 日榮教字第 100000549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榮教字第 1000007415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1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00110138 號函准予備查 

（第 3、4、9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0 日榮教字第 100000842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0 日榮教字第 101000443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1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10075135 號函准予備查(第 3 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7 日榮教字第 1020011722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8 日榮教字第 103000025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3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30007068 號函准予備查(第 5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23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8 日文教字第 1030008506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28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106573 號函准予備查(第 5 條)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4 日文教字第 1060009936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70024503 號函准予備查 

（第 3、4 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6 日文教字第 1070002284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04 月 1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30 日文教字第 1070005938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5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70105315 號函准予備查 

（第 4 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3 日文教字第 107000992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 日明教字第 108000582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87723 號函准予備查 

（第 4.6 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1 日明教字第 1080009512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明教字第 1110014914 號函公布 

一、 本校為明確辦理學生學分抵免事宜，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規定，特訂定「學生辦理抵免

學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系、所辦理抵免學分，應依本要點辦理。 

三、 申請抵免學分學生包括： 

申請抵免學分學生包括： 

（一）轉學（系）生。 

（二）重考、重新入學及其他新生。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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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讀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之學生（須依所屬系所相關規定辦

理）。 

（四）預先修習碩、博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B-)，且學分未列入畢業最低學分數內，

而持有證明者。 

（五）碩、博士班錄取生，預先修讀課程者。（成績達七十分(B-)之科目始得抵免） 

（六）雙聯學制學生。 

（七）學生在學期間出境修習相關科目，經依規定採認者。 

（八）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醫學系畢業且有醫師執照。 

四、 抵免學分規定：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之學分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1.轉學（系）生抵免總數以轉入年級前該系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並由學系輔導評估並

經學生同意後，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調整至適當年級，其修業年限以調整後之年級計

算，並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規定。 

2.重考或重新入學之新生，以抵免該系所開科目為原則，且抵免後該學期所修學分數不

得低於規定之下限學分數。經核准抵免學分數達該學系欲提編年級前之必修課程學分總

數三分之二以上，得由學系審核，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提高編級至適當年級，惟至

少須修業二學年。各學系訂有相關規定者，從嚴辦理。 

3.已具碩士學位以上之新生申請抵免科目，得由學系審核，另案簽經教務長核准後，提

高編級至適當年級，惟至少須修業一學年。 

4.入學前已修習軍訓成績及格者，其課程抵免依軍訓暨生活輔導組規定辦理審核。 

5.入學前已修習體育成績及格者，其課程抵免依「中國醫藥大學學生抵免體育課程作業

要點」辦理。 

（二）修讀碩、博士學位研究生之學分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1.碩士班研究生於修讀學士學位期間，選修碩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B-)，且該課程學

分未計入其學士班規定之畢業學分數者，得申請抵免。 

2.博士班研究生於修讀碩士學位期間，選修博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B-)，且該課程學

分未計入其碩士班規定之畢業學分數者，得申請抵免。 

3.第一、二目之課程學分，已計入其取得學士、碩士學位時規定之畢業學分數者，不得

再申請抵免；惟得經就讀研究所審核後，准予免修。 

4.各系、所、學位學程委託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辦學分班之課程，得予抵免。 

5.論文不得抵免或免修。 

6.依本條規定核予免修科目之學分，均不計入現就讀研究所之畢業學分。 

五、 抵免學分之原則： 

（一）共同科目或轉學考試應考科目先抵，專業科目後抵。 

（二）以科目名稱、學分及內容均相同者為原則，學分相同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性

質相近者，學生應提供相關課程資料，由授課教師及系主任審核認定之。 

（三）學分不同之科目抵免︰ 

1.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2.以少抵多者不得抵免，如申請抵免之科目為學年課程，得申請抵免一學期學分，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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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系所及授課單位依已修讀課程內容核定抵免之學期。 

（四）通識課程之抵免，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之課程規劃為依據，歸屬相同領域者始得

認列其科目學分，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生通識教育課程抵免學分審查原則」辦

理。 

（五）二年制學系學生：限修讀本校二年制學系開設之課程，或二年制學系委託本校推

廣教育中心開辦學分班之課程。 

（六）五專一至三年級視同高中職階段，其修習之科目學分不得抵免，五專四、五年級

修習及格之科目得酌情抵免。 

（七）修業期間如因重(補)修科目名稱(學分)異動者，得修習新制課程抵之；其學分數

不足者，需經系所主管同意，加修性質相近課程學分合抵之；惟多餘之學分數以不得認

列為畢業學分為原則。 

（八）提高編級限於入學之當學期辦理，提高編級學生應修讀之必選修科目及畢業學分

數以符合編入學年班之規定為原則。 

（九）持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核發之學分證明者，其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

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六、 抵免學分之申請與流程： 

（一）抵免學分之申請於入（轉）學註冊後辦理，線上申請以一次為限。辦理抵免須於

學校公告辦理期間內完成，特殊情形由系所先行審核，並簽請教務長、研究生事務長同

意後辦理抵免。 

（二）申請學生須填具抵免學分表並附相關證件，畢(肄)業生附歷年成績表(肄業生另附

轉學或修業證明書)或推廣教育中心學分證明書，至各系所辦理初審。 

（三）初審完成後，各系所彙集抵免學分表送交教務處進行複審。複審完畢，經教務長

核定後；登錄於各生歷年成績表。 

七、 各學系及研究所得自訂抵免規則，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系所有較嚴

格規定者，所屬學生應從其規定。各學系及研究所並得依自訂之規則，核定申請案之科

目抵免或免修及抵免之學分數。 

八、 抵免學分之登錄：應將抵免科目學分（成績免錄）登記於歷年成績表，並註明入學之相

關學籍資料。 

九、 凡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予抵

免。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於 99 年 9 月 3 日修正生效後，於當學期或以後

學期入學於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就讀，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者，得依本要點有

關規定酌予抵免。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本校學生經學術交流至教育部所列大陸地區學校認可名冊，非醫

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科系短期研修學分，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者，得

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予抵免。 

十、 各系所應本公平原則及教學理念辦理抵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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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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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免修/抵免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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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替代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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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上修/外系選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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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逾期選課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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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05 月 17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09 月 13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04 月 22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1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2 月 10 日榮教字第 098000115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6 月 22 日榮教字第 1000007378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9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26 日榮教字第 1020007642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6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3 日文究字第 104000282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文究字第 1040013304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8 日文究字第 1060002908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5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文究字第 1060008154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5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明究字第 109000484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明究字第 1100001494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9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9 日明究字第 1100007875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9 日 110 學年度第 8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0 日明究字第 1110007625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9 日 111 學年度第 5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 日明究字第 1120002514 號函公布 

一、 為增進本校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提升研發能量，訂定本要點。 

二、 研究生之主指導教授須符合下列資格： 

（一）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或專任助研究員（含）以上之資格或受聘於本校

之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近二學年度內未有所指導研究生之學位論文涉及專業領域不符、違反學術倫

理等情事，並經查證屬實者。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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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計畫部分：（須為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登錄之計畫主持人或有計畫相關經

費之共同主持人） 

1、指導碩士生：近 2 年內曾執行具有審查制度之研究計畫。 

2、指導博士生：具正在執行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四）研究論文部分：近 3 年發表於正式期刊論文之 IF 總值須符合下列規定。惟本

校講座教授不在此限。 

1、指導碩士生者，其 IF 總值需達 2.0 以上。惟護理、人文與科技學院及通識人文藝

術等部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其 IF 總值須達 1.0 以上，或以 2 篇有審稿制度之期

刊或專書論文代之。 

2、指導博士生者，其 IF 總值須達 6.0 以上。惟公共衛生學院、健康照護學院、中醫

醫經醫史類及通識等部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其 IF 總值須達 4.0 以上。 

3、有關中醫醫經醫史類、通識等部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其論文發表除 SCI、

SSCI、AHCI 等期刊外，於 ACI 收錄之期刊，亦得採計。未符合指導研究生資格之

教師，其專書著作得經專業外審後認定計分。 

IF 統計方式： 

1、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 

(1) 屬於 SCI 之期刊論文，其 IF 以原始分數計，或學門領域排名≦5%者以 6.0 計，

5%<排名≦10%者以 4.0 計。 

(2) 屬於 SSCI、AHCI 之期刊論文，其 IF 以原始分數之 1.5 倍計。 

(3) 屬於 TSSCI、THCI core 收錄之期刊論文，其 IF 以 1.0 計，其它於 ACI 收錄之期

刊論文，其 IF 以 0.5 計。 

2、以第二作者發表者，其 IF 依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之 0.5 倍計。 

3、以第三作者發表者，其 IF 依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之 0.25 倍計。 

4、以第四作者(含)以後發表者，其 IF 依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之 0.1 倍計。 

三、 研究生之共同指導教授資格：本校各系（所）指導教授推薦，在該學院院長同意

後，校內或校外任職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之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之資格，得

共同指導碩、博士班研究生。 

四、 本校每位碩、博士班研究生至多由三位指導教授共同指導，其中一位應擔任主指導

教授。研究生三親等內親屬或重大利害關係人，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博士班學生必須於資格考前，得選定一名校內共同指導教授，與主指導教授共同協

助學生，以增進研究之廣度與深度。 

五、 每位主指導教授指導本校研究生總人數之限制： 

（一）教授不得超過十二名。 

（二）副教授不得超過十名。 

（三）助理教授不得超過六名。 

曾獲國家傑出學術研究獎或主持國家型計畫者，不在此限。 

若有共同指導情形，其指導學生數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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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系（所）應舉辦研究生研究進度報告會議，會議由主指導教授主持，且每年至少

作報告一次，由各系（所）主管監督之。 

七、 主指導教授指導之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年限內未能畢業者，該教師得酌減招收新進

博士班研究生；主指導教授所指導之碩士班研究生畢業後五年內論文未發表達三位

者，該教師得酌減招收新進碩士班研究生。 

八、 指導教授之更換： 

1、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敘明具體事由向系（所）申

請，並由系（所）通知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2、研究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授時，應填具各系（所）規定之申請書，並經原指導教

授（若原指導教授已不在職者免）、新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章同意後，送研

究生事務處備查。 

3、研究生未依本點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九、 各系（所）得以自訂高於本實施要點門檻之系（所）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

則，並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告實

施，其修正時亦同。 

十、 本要點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33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 (109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2 日榮教字第 0990014731 號函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5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8 日榮教字第 100000108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03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08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4 日文究字第 104000527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文究字第 107000206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9 日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5 日明究字第 1080014166 號函公布 

 

一、 本校為配合指導教授協助博士生使能專心於課業及研究，並鼓勵博士生參與教學、

研究及行政工作，汲取相關經驗，特訂定「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以

下簡稱本措施）。 

二、 凡本校一至五年級之非在職博士生，經指導教授簽定同意書後，於指導期間，由指

導教授提供每人每月助學金新台幣 12,000 元為原則，惟不得低於新台幣 10,000 元。 

指導教授計畫經費無法補足之差額，得向系所、學院或研究中心爭取補助。 

三、 第二條第一項所稱非在職，係指無專職工作；所稱博士生，係指本國學生及二年級

以上之僑外生，不含已依本校「研究所外國學生及僑生入學補助辦法」領取生活助

學金之一年級僑外生。 

四、 依本措施領取助學金之博士生須遵守下列規定： 

一、完成註冊手續。如因休學、退學或申請資格喪失時，即停發本助學金；中途休

學者，自休學月份起停發。 

二、選定指導教授後，應接受指導教授之指導，若學期末學習考核未達預期，得自

下學期起停發。 

三、已獲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勵要點─拔萃獎補助之學生，不適用本措施。 

五、 本措施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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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指導教授同意書 



  35 

表 6 碩士論文推薦函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函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君，學號：           所提之論文 

 

中文題目：                                       ，                             

英文題目：                                       。 

係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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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97 年5 月2 日9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通過 

（原英文鑑定實施辦法與英文能力鑑定實施細則合併） 

中華民國 97 年7 月2 日9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7 月15 日9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11 月5 日97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12 月5 日榮教字第0970002486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8 年4 月29 日9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6 月3 日9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6 月18 日榮教字第098000669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8 年11 月11 日98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1 月13 日98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2 月1 日榮教字第0990001063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9 年10 月13 日99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1 月5 日99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4 月21 日99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4 月28 日榮教字第100000482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4 年12 月23 日104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4 月8 日104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4 月18 日文通字第1050005094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6 年4 月7 日10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5 月4 日文通字第1060005923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年4 月18 日10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6 月13 日10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7 月30 日文通字第107001056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9 年11 月3 日人文與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第1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11 月25 日109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1 月5 日明校字第110000006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111年11月2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8日明雙字第1110015100號函公布 

第一條 實施目的：為提昇本校學生英文能力並促進國際化，特訂定「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

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非本國籍學生及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不受此限。 

第三條 畢業條件：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英文能力必須符合本辦法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第四條 檢測鑑定標準及配套措施如下： 

外

檢

測

鑑

定

標

準 

系別檢測類別 博士班 
碩士班醫學系中醫學

系牙醫學系 
其他各系 

1.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 

orTOEFL PBT) 

550 以上

(含) 
520 以上(含) 500 以上(含) 

2.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79 以上(含) 68 以上(含) 61 以上(含) 

3.多益測驗 

(TOEIC) 

700 以上

(含) 
640 以上(含) 590 以上(含) 

4.雅思(IELTS) 5.5 以上(含) 5.0 以上(含) 4.5 以上(含) 

6.劍橋英檢(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以上

(含) 
FCE 以上(含) PET 以上(含)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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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民英檢

(GEPT) 

高級以上

(含) 
中高級以上(含) 中級以上(含) 

校

內

配

套

措

施 

未於畢業前通過

校外英文檢測鑑

定標準者之校內

配套措施 

修習英文自

學系統滿

72 小時並

通過指定模

擬測驗。 

1.大學部學生需於畢業

前修習英文必修課程

（依入學年度之通識

教育課程修課要點規

定），並通過課程評

量。 

2.碩士班修習英文自學

系統滿 36 小時並通過

指定模擬測驗。 

1.大學部學生需於畢業

前修習英文必修課程

（依入學年度之通識

教育課程修課要點規

定），並通過課程評

量。 

2.學士後中醫系修習英

文自學系統滿 36 小時

並通過指定模擬測

驗。 

補

充

說

明 

1.英文自學系統，指 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如有變動系統，以雙語教

學推動資源中心公告為準。 

2.依據「中國醫藥大學英文暨英語聽講必修課程免修學分實施要點」，學士

班學生必須於畢業前通過所屬學系英文畢業檢定標準之校外官方英語檢定測

驗，並取得成績證明，或應完成校內配套措施： 

(1) 106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生：英文暨英語聽講課程 6 學分。 

(2) 107 學年度入學生起：英文課程 4 學分。 
 

第五條 實施程序 

 

第六條 實施細節 

1.英文能力鑑定為 0 學分之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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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能力鑑定課程以通過/不通過(pass/non-pass)為評分標準。 

3.校內英文配套措施不可用於抵免英文領域及一般通識課程。 

4.校內英文配套措施之內容及實施方式，依本校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公告為準。 

5.全民英檢各級檢定須通過初試及複試。 

6.學生入學之前二年內所獲得之本辦法第四條所列之校外機構英文鑑定證明，具同等效力。 

7.校內英文配套措施，研究所及學士後中醫系學生自入學起即可採計。 

8.本校學生在大學部通過校內英文能力鑑定配套措施後，未來考取本校碩士班，不得同時認

列為碩士學位之英文畢業門檻，碩士班考取博士班亦同。 

9.本國籍學生入學前學歷屬英語系國家之學校畢業，該校以全英語授課，並檢具相關證明送

至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審核通過，具同等效力。 

10.學生於入學之前二年內或在學期間通過本辦法認列之校外同級英文檢定者，請於學生資

訊系統上傳相關證明掃描檔後，持該證明至系所辦公室辦理登記，證明文件經確認屬實，始

符合本校英文能力鑑定畢業門檻。 

11.如有前揭以外特殊情況，另行處理。 

第七條 大學部學生校外英文檢測鑑定成績達 CEFR B2 以上 (註: 托福 ITP 達 543 分、托福 iBT 達

72 分以上且各項指標達標準、多益達 750 分以上、雅思達 5.5 分以上、劍橋英檢達 FCE 以

上或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學業成績優良者，將優先考量本校各項國內外學生交流計畫。 

第八條 身心障礙學生得檢附相關證明向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申請抵免，其畢業資格不受本辦法之

限制。 

第九條 本辦法經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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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流程圖 

備註： 

1. 依「中國醫藥大學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施行。 

2. 英語系國家定義：請學生提出證明如屬全英文授課者皆可採認。 

3.「完成非同步網路英文課程達規定時數並通過校內檢定考試」相關資訊請洽語文教學中心。 

 

 

 

  

http://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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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 

(自 112 學年度起實施) 

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11 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14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10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30 日榮教字第 0970003854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7 日榮教字第 099001324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9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7 日榮教字第 100001450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7 日榮教字第 1010015213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3 日榮教字第 102000464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3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9 日榮教字第 1020014232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01 月 1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4 日文究字第 104000224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8 日文究字第 1050008713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6 日文究字第 1080000645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5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3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明究字第 1100013077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9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3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07 月 25 日明究字第 1110009255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9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明究字第 1110016809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學生進入本校碩士班、博士班就讀，特訂定「中國醫藥大學優秀研究生入學獎

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當學年度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註冊繳費，以及有從事專職工作者，

不得請領本獎學金。 

申請資格： 

一、研究所甄試入學或入學考試錄取名次為榜單之前百分之十者，不足一名以一名計；分

組招生者依成績高低排序。 

二、通過本校獎勵優秀大學生修讀碩博士班課程辦法甄選之預修生，正式錄取本校研究

所。 

三、考取本校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且同時錄取下列任一國立大學相關領域之系所（臺

灣大學、陽明交通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之正取生。 

四、本校學生通過系所逕修讀博士學位審核之學生。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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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取本校博士班或博士學位學程，且同時錄取下列任一國立大學相關領域之系所博士

班或博士學位學程（臺灣大學、陽明交通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及國防醫學院與中

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合辦之博士學位學程之正取生。 

六、五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共同第一或共同通訊作者）發表在 SCI、SSCI、

AHCI、TSSCI、THCI、EI 等相關領域之正式期刊論文（original article or full article）且為

該學門所有期刊前 50%或以第二作者發表之正式期刊論文 Impact Factor≧10。 

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之學生於入學當年度適用前項第一至三款，逕博後逕依「教育部補助大

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辦理相關補助。 

第三條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之審查由本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為之，審核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

金之申請暨核發等相關事宜。 

第四條 獎勵方式： 

一、符合第二條第二項第一至三款條件之學生，依當學期所繳交學雜費總額之二分之一，

按月分次核發生活助學金，補助第一學年，其中符合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條件者，如放棄

本獎勵時，應退回已領取之生活助學金，並由所屬研究所提供備位名單遞補。 

二、符合第二條第二項第四至六款條件之博士班學生，經本校審核通過者，依當學期所繳

交學雜費總額，按月分次核發生活助學金，補助共四學年。 

前項所稱「學雜費」係指各類學生之學雜費實繳金額。 

同時符合校內其他獎助金補助資格者，得擇優補助一項為限（教育部研究生助學金及本校

校長獎學金除外）。 

生活助學金核發月份，第一學期為 9 月至隔年 1 月、第二學期為 2 月至 6 月。 

第五條 申請手續： 

符合第二條規定者於開學後兩週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料向研究生事務處提出申請，逾

期視同放棄。 

第六條 優秀研究生入學後，各系所應指派指導教授協助其進行研究工作。 

第七條 通過獎勵之新生，如辦理休學，即自動取消獎勵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實際受獎名額，得視當年度各項經費預算彈性調整。 

第九條 本辦法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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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簡表 

上述資料如有更新/誤植,依學校公告辦理 

單位:元(台幣)/1120306 整理 

承辦 博一~博五 碩一~碩二 
獲獎學生(預

修生) 
法源 

研 
究 
生 
事 
務 
處 

  
8000/月，一年 
*校外實習期
間除外 

獎勵優秀大學生修讀碩博
士班課程辦法 
108.8.1 公告實施 

 
獲獎學生註冊 
第一年 
學雜費*1/2 攤月領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0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榜單前 10% 
註冊第一年 
學雜費*1/2 攤月領 

榜單前 10% 
註冊第一年 
學雜費*1/2 攤月領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0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逕讀博註冊第一年 
*碩一排名:前 15% 
         學雜費*1/2 攤月領 
*學士應屆排名:前 15% 
          學雜費總額攤月領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0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逕讀博 
一~四年級 
學雜費總額 攤月領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正取 
台大、陽交大、成大、清大及
國防醫學院、中央研究院、國
家衛生研究院合辦之博士學
位學程 
一~四年級 
學雜費總額 攤月領 

正取 
台大、陽交大、
成大、清大 
註冊第一年 
學雜費*1/2 攤月領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五年內頂尖期刊發表 
一~四年級 
學雜費總額 攤月領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指 
導 
教 
授 

非在職生- 
協助學生領取助學金 

  
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
配套措施 107 版 
106 學年度入學前適用版 

非在職生- 109 入學新生適用 
10000-12000 

  
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
配套措施 109 版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51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51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41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http://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746
http://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746
http://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159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60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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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生 
事 
務 
處 

視教育部年度核撥經費及申請人數而彈性調整 

 研究生助學金實施細則 

非在職生 非在職生 

研 
究 
生 
事 
務 
處 

擔任 TA 月薪:工作時數 x 基本薪資 ≤4000 
(依每年經費狀況彈性調整，須遵守勞基法) 

 研究生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初-
學 
院 
 
複-
研 
究 
生 
事 
務 
處 

遴選成績- 
典範 50000/年攤 2 個學期領 
傑出 30000/年攤 2 個學期領 
優秀 10000/年攤 2 個學期領 

  菁英博士生遴選與獎勵 

博一全時新生申請遴選 
博一~博四: 40000/月 

  拔萃獎 108 學年起入學新生適用 

二~五全時生申請遴選 
10000/月 原則領一年 

  礪金獎 109 學年起入學新生適用 

學 
務 
處 

學業績優獎學金 
12000 

學業績優獎學金
10000 

 
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 
e.g.學業績優獎學金… 

 

http://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247
http://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180
http://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149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61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62
http://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245

